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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和组织机构 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 （

一）了解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条件。 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方

式有两种：发起设立是由公司发起人自己认购公司应发行的

全部股份而成立公司。募集设立是由发起人认购公司应发行

股份的一部分，其余部分向社会公开募集而成立公司。 （二

）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。 根据我国《公司法》规定：发起

人既可以是自然人，也可以是法人。 我国《公司法》规定设

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应当在5人以上，其中须有半数的发

起人在中国境内有住所。国有企业改建为股份有限公司的，

发起人可以少于5人(但应当采取募集设立方式)。也就是说，

在我国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的人数最少的可以是1人，一般

情况下为s人以上，多则不限。 考生还应掌握股份有限公司发

起人的责任：1、依法认购其应认购的股份；2、承担公司筹

办事务；3、在公司不能成立时，对设立行为所产生的债务和

费用负连带责任；4、在公司不能成立时，对认股人己缴纳的

股款，负返还股款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的连带责任；5、

在公司设立过程中，由于发起人的过失致使公司利益受到损

害的，应当对公司承担赔偿责任。 （三）资本要求。 （1）

我国《公司法》中明确规定:公司注册资本应为在公司登记机

关登记的实收股本总额。股本总额为公司股票面值与股份总

数的乘积。同时还规定，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人民

币1000万元。最低限额需要高于1000万元的，由法律、行政



法规另行规定。 （2）了解发起设立方式的出资要求；了解

公开募集股份的要求；了解股份有限公司的创立大会。 （3

）掌握股份有限公司创立大会召开的法律要求。 股份有限公

司创立大会应在股款筹足，经法定验资机构验资并出具证明

后30日内召开。否则，认股人有权抽回股份。股份有限公司

创立大会由发起人召集主持。股份有限公司创立大会应有代

表股份总额1/2以上的认股人出席。 （4）股份有限公司创立

大会的职权共六项：1、审议发起人关于公司筹办情况的报告

；2、通过公司章程；3、选举董事会成员；4、对公司的设立

费用进行审核；5、对发起人用于抵作股款的财产的作价进行

审核；6、由于不可抗力或者经营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直接影响

公司设立的，可以作出不设立公司的决议。 （四）股份有限

公司的组织机构 （1）股份有限公司的组织机构由股东大会

、董事会、经理和监事会组成。 重点掌握:股份有限公司股东

大会的形成。 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的形式分为年会和临时

会两种。年会即每年按时召开一次。临时会是指年会以外遇

到特殊情况依法召开的大会。 我国《公司法》规定了召开临

时会的5种情况：1、董事人数不足《公司法》规定的人数或

者公司章程所定人数的23人时；2、公司未弥补的亏损达到股

本总额的1/3时；3、持有公司股份10%以上的股东请求时；4

、董事会认为必要时；5、监事会提议召开时。 上述5种情形

，只要有一种出现，应当在两个月内召开临时股东会。 （2

）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。 掌握: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

会的决议分为特别决议和一般决议。 特别决议是指对公司合

并、分立或者解散和修改公司章程所作的决议。在此之外的

决议为一般决议。 特别决议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



的23以上通过，一般决议只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

的半数以上通过。 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会是股东会的执行机

构。董事会由5一19人组成。董事长相副董事长由董事会以全

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，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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